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独立董事工作细

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

本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

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和审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均属于日常业务范围。公司对 2019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合理，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该

等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

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

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的规定。 

二、关于江苏信托 2019 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预计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信托通过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以信用拆借方式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交通控股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江苏信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和盈利能力。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拆借资金收取



的利息定价公允，并采取了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财务风险可控。本

次财务资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三、关于江苏信托 2019 年度投资信托计划的事项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适度购买

信托计划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股东

获取更多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子公司

江苏信托使用自有资金投资信托计划产品，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四、关于江苏信托 2019 年度的证券投资计划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信托以闲置自有资金参与证券投资有

利于公司拓宽投资渠道、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增加公司经营收益，同

时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投资规模适度，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正常运行；

本次投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信托以闲置自有资金参与证券投资。 

 

独立董事：陈良   蒋建华   魏青松  




